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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 

 

 回顧香港食水供應的發展歷史，在一八六○年代以前，

食水主要依靠水井和溪流等原始水源獲得。自十九世紀中葉開

始，香港人口不斷上升，城市面積隨之不斷擴展，社會對城市

基礎設施的需求也因而不繼增加。當中，由於香港的降雨量和

天然食水資源並不穩定，所以就香港的發展而言，最急需解決

的是食水供應問題。  

 

 

歷史歷史歷史歷史  

 

薄扶林水塘薄扶林水塘薄扶林水塘薄扶林水塘  

 

2 .  在 一 八 四 一 至 一 八 六 一 年 間 ， 即 英 國 統 治 香 港 的 首 二 十

年，香港的人口由 7  0 0 0 人急升至差不多 1 2 萬人，當中大部分

居 住 在 維 多 利 亞 城 內 。 由 於 初 始 成 本 和 風 險 極 高 ， 當 時 沒 有 私

營 企 業 願 意 為 香 港 提 供 水 務 設 施 ； 為 此 ， 政 府 認 為 有 需 要 負 起

責任，為社會進行永久的公共供水計劃。  

 

3 .  到了港督羅便臣爵士 ( S i r  H e r c u l e s  R o b i n s o n )於一八五九

至 一 八 六 五 年 在 任 期 間 ， 政 府 首 次 提 出 供 水 計 劃 。 一 八 六 ○ 年

二月二十九日，英國人羅寧 ( S . B .  R a w l i n g )建議在香 港興建首個

水 塘 。 適 宜 興 建 水 塘 的 地 點 並 不 容 易 找 到 ， 因 水 塘 建 築 有 着 一

些 技 術 限 制 ， 選 擇 水 塘 地 點 時 必 須 考 慮 水 向 下 流 這 因 素 ， 所 以

水 塘 必 須 建 於 位 置 較 高 而 又 距 離 市 中 心 不 太 遠 的 山 谷 內 ， 以 便

水 塘 所 儲 存 的 雨 水 可 以 沿 山 坡 流 向 山 下 人 煙 稠 密 的 地 方 。 由 於

薄 扶 林 區 符 合 這 些 條 件 ， 所 以 羅 寧 建 議 在 薄 扶 林 谷 興 建 一 個 儲

水量為 3  0 0 0 萬加侖的水塘。  

 

4 .  羅 便 臣 爵 士 委 任 了 一 個 皇 家 委 員 會 負 責 研 究 食 水 供 應 的

問 題 ， 委 員 會 於 一 八 六 ○ 年 推 薦 羅 寧 的 建 議 。 這 項 建 議 包 括 建

造一條 1 5 呎高的石壩橫跨薄扶林谷，以便在水塘內收集雨水。

建 造 工 程 於 同 年 展 開 ， 至 一 八 六 三 年 年 底 城 市 開 始 獲 得 供 水 ，

薄扶林水塘遂成為香港的首個公共水塘。  

 

5 .  由 於 預 算 有 限 ， 建 造 薄 扶 林 水 塘 的 撥 款 最 終 被 削 減 ， 致

使 水 塘 的 儲 水 量 由 原 先 擬 議 的 3  0 0 0 萬 加 侖 縮 減 至 2 0 0 萬 加

侖 。 這 明 顯 完 全 不 足 以 應 付 所 需 ， 因 在 一 八 六 三 年 ， 香 港 每 天

的用水量為 5 0 萬加侖，換句話說，縮減了儲水量的薄扶林水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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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能 夠 為 社 會 提 供 四 天 的 用 水 量 。 為 解 決 薄 扶 林 水 塘 儲 水 量 不

足 的 問 題 ， 在 一 八 六 六 至 一 八 七 一 年 間 ， 水 塘 曾 多 次 進 行 擴 建

改 善 工 程 。 建 於 上 游 的 新 水 塘 （ 即 現 時 的 水 塘 ） 在 一 八 七 一 年

落成後，薄扶林水塘的儲水量最終增加至 6  8 0 0 萬 加侖。然 而 ，

儘 管 進 行 了 這 些 擴 建 工 程 ， 但 香 港 的 人 口 不 斷 增 加 ， 薄 扶 林 水

塘的儲水量始終不足以應付所需。  

 

大潭水塘群大潭水塘群大潭水塘群大潭水塘群  

 

( a )  大 潭 上 水 塘  

 

6 .  薄 扶 林 首 個 水 務 計 劃 很 快 便 不 足 以 應 付 所 需 ， 港 督 堅 尼

地爵士 ( S i r  A r t h u r  K e n n e d y )（一八 七二至一八七七年）於是委

派負責工務工程 的總測量師派斯 ( J . M .  P r i c e )尋找 新 的水源。派

斯建議採用大膽而富想像力的大潭計劃。  

 

7 .  派 斯 於 一 八 七 三 年 提 出 的 大 潭 水 務 設 施 建 議 ， 是 當 時 規

模 最 龐 大 的 水 務 計 劃 。 大 潭 谷 被 認 為 是 興 建 香 港 第 二 個 水 塘 的

理 想 地 點 ， 原 因 是 該 處 能 夠 提 供 大 面 積 的 集 水 範 圍 ， 而 且 日 後

可 再 進 行 擴 建 工 程 。 不 過 ， 該 地 點 與 市 區 分 處 山 嶺 兩 邊 ， 水 塘

的 存 水 須 從 山 後 （ 即 港 島 南 部 ） 輸 送 往 山 前 的 政 治 、 經 濟 和 宗

教中心，故此必須克服食水輸送的問題。派斯提出的解決方案，

包 括 挖 掘 一 條 貫 穿 黃 泥 涌 山 嶺 的 隧 道 管 道 ， 管 道 緊 接 地 面 依 灣

仔山勢而建的寶雲輸水道，然後連接西端的濾水池和配水庫。  

 

8 .  然 而 ， 這 項 建 議 所 涉 及 的 財 政 資 源 ， 遠 遠 超 過 香 港 的 負

擔 能 力 。 當 時 除 了 經 濟 不 景 氣 外 ， 香 港 在 一 八 七 四 年 又 遭 受 猛

烈 的 颱 風 吹 襲 ， 沿 岸 一 帶 受 到 嚴 重 破 壞 ， 令 政 府 須 支 付 大 筆 公

帑 善 後 ， 因 此 當 時 並 不 是 進 行 規 模 如 此 龐 大 的 計 劃 的 適 當 時

機 。 結 果 ， 政 府 於 一 八 七 七 年 縮 減 了 這 項 計 劃 的 規 模 ， 改 為 把

大 潭 的 溪 流 改 道 ， 穿 越 群 山 引 往 市 區 ， 而 不 是 興 建 水 塘 。 雖 然

社 會 對 食 水 的 需 求 殷 切 ， 但 政 府 除 了 同 意 進 行 這 項 經 修 訂 的 計

劃外，並沒有採取其他行動。  

 

9 .  到 了 一 八 八 二 年 ， 軍 方 投 訴 中 國 人 聚 居 的 地 區 衞 生 情 況

惡 劣 ， 而 且 食 水 嚴 重 短 缺 ， 迫 使 政 府 認 真 考 慮 是 否 恢 復 進 行 原

先 在 一 八 七 三 年 提 出 的 計 劃 。 英 國 殖 民 地 部 派 出 的 衞 生 專 員 查

維 克 ( O s b e r t  C h a d w i c k )就 香 港 惡 劣 的 衞 生 情 況 提 交 了 多 份 評 估

報 告 ， 這 終 於 促 使 政 府 着 手 解 決 問 題 。 鑑 於 香 港 的 公 眾 衞 生 情

況 敲 響 了 警 鐘 ， 查 維 克 在 報 告 中 極 力 促 請 政 府 展 開 大 潭 水 務 設

施 的 工 程 。 由 於 多 年 來 社 會 因 人 口 增 長 而 面 對 愈 來 愈 大 的 食 水

需 求 壓 力 ， 加 上 香 港 在 一 八 八 ○ 年 代 初 整 體 財 政 狀 況 有 所 改

善 ， 因 此 派 斯 於 一 八 七 三 年 提 出 的 建 議 重 新 得 到 考 慮 ， 並 由 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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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 政 府 的 顧 問 工 程 師 羅 寧 臣 爵 士 ( S i r  R o b e r t  R a w l i n s o n )予 以 修

訂，最終獲得英國大臣金巴利爵士 ( t h e  E a r l  o f  K i m b e r l y )批准進

行。  

 

1 0 .  大 潭 計 劃 的 第 一 期 工 程 在 一 八 八 三 至 一 八 八 八 年 間 進

行 。 這 項 規 模 龐 大 的 工 程 包 括 興 建 一 條 用 花 崗 石 和 混 凝 土 建 造

的水壩，壩高 9 0 呎（在一八九七年加高至 1 0 0 呎）、長 4 0 0 呎 ，

壩基寬 6 0 呎。除水壩外，其他工程還包括建造一條長 7  3 4 4 呎

的隧道，輸送食水穿越黃泥涌的山嶺；一條長 1 6  5 0 5 呎、以磚

石 建 造 的 輸 水 道 （ 名 為 寶 雲 輸 水 道 ， 沿 着 灣 仔 對 上 的 山 坡 依 勢

而建）；位於亞賓尼谷的六個濾水池和一個配水庫（輸水道至此

終止）。寶雲輸水道在一八八五至一八八七年間興建，有兩項功

能 ： 輸 送 和 儲 存 食 水 ， 這 項 獨 一 無 二 的 創 新 安 排 ， 是 因 應 香 港

環 境 的 特 別 需 要 而 設 計 。 一 八 八 八 年 ， 第 一 期 工 程 完 成 後 ， 大

潭上水塘能夠儲存 3 億加侖食水，儲水量是薄扶林水塘的四倍

多。  

 

( b )  大 潭 副 水 塘  

 

11 .  雖 然 大 潭 上 水 塘 的 儲 水 量 大 ， 但 人 口 增 長 的 速 度 依 然 超

越 供 水 設 施 的 建 造 速 度 。 由 於 港 島 缺 乏 可 供 發 展 成 集 水 區 的 土

地 ， 政 府 的 水 務 工 程 仍 限 於 擴 建 大 潭 谷 的 供 水 系 統 ， 以 便 利 用

該處可以進一步興建低至海平面的水塘這項優點。  

 

1 2 .  有 關 的 擴 建 工 程 成 為 了 大 潭 計 劃 的 第 二 期 工 程 ， 當 中 包

括 興 建 大 潭 副 水 塘 ， 以 收 集 從 大 潭 上 水 塘 溢 出 的 食 水 。 這 項 計

劃 由 派 斯 建 議 ， 大 潭 水 塘 興 建 計 劃 的 常 駐 工 程 師 柯 寧 ( J a m e s  

O r a n g e )設計，儲 水量為 2  2 4 0 萬 加侖。大潭副水塘於一九○四

年 竣 工 ， 由 兩 條 水 壩 組 成 ： 主 壩 是 一 座 混 凝 土 重 力 壩 ， 沿 主 壩

大 部 分 地 方 用 來 接 收 大 潭 上 水 塘 溢 出 的 食 水 ， 而 副 壩 則 在 主 壩

左邊不遠處。兩條水壩之間有一座矮墩。  

 

( c )  大 潭 中 水 塘  

 

1 3 .  一 九 ○ 三 年 十 月 十 七 日 ， 工 務 局 局 長 漆 咸 ( W.  C h a t h a m )

向 立 法 局 提 交 大 潭 供 水 系 統 的 擴 建 計 劃 草 案 ， 草 案 獲 得 通 過

後 ， 政 府 便 進 一 步 發 展 大 潭 谷 。 有 關 的 擴 建 工 程 名 為 「 大 潭 篤

計劃」，分兩期進 行，即第一部分 和第二部分。計 劃的第一部分

包 括 興 建 大 潭 中 水 塘 ， 工 程 於 一 九 ○ 四 年 展 開 ， 一 九 ○ 七 年 完

成，為供水系統增加 1 . 9 5 5 億加侖的儲水量。  

 

1 4 .  由 於 大 潭 中 水 塘 在 地 理 上 低 於 大 潭 上 水 塘 的 隧 道 進 水

口 ， 所 以 大 潭 中 水 塘 的 存 水 必 須 向 上 抽 至 大 潭 谷 的 山 麓 丘 陵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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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到 達 大 潭 上 水 塘 的 輸 水 隧 道 口 ， 再 調 配 至 中 區 的 供 水 系 統 。

一 九 ○ 七 年 建 於 大 潭 灣 西 岸 的 抽 水 站 ， 便 是 為 了 這 個 目 的 而 興

建，並為下一期的擴建工程打下基礎。  

 

( d )  大 潭 篤 水 塘  

 

1 5 .  為 應 付 市 民 對 食 水 的 巨 大 需 求 ， 增 加 香 港 的 儲 水 量 極 為

重 要 。 一 九 一 二 年 ， 政 府 展 開 大 潭 篤 計 劃 的 第 二 部 分 工 程 ， 興

建一條水壩，以便在海平面位置建造一個儲水量達 1 4 . 2 億加侖

的水塘。政府委任謝斐 ( D .  J a f f e )為工程的專責工程師，負責設

計工作，而工程的承建商是 M e s s e r s .  S a n g  L e e  &  C o .。大潭篤

的 水 壩 以 混 凝 土 建 造 ， 採 用 花 崗 石 塊 作 骨 料 ， 並 有 以 花 崗 石 築

砌 的 飾 面 。 水 壩 的 西 面 建 有 水 掣 房 和 出 水 口 。 在 大 潭 篤 水 塘 範

圍 內 可 以 找 到 四 座 大 型 石 橋 ， 這 些 石 橋 是 在 一 九 ○ 七 年 大 潭 篤

計劃第一部分工程進行期間興建的。  

 

1 6 .  大 潭 篤 原 水 抽 水 站 於 一 九 ○ 七 年 大 潭 篤 計 劃 第 一 部 分 工

程 進 行 期 間 興 建 ， 當 中 包 括 機 器 房 、 儲 藏 室 和 辦 公 室 。 抽 水 站

在 一 九 一 四 至 一 九 一 六 年 第 二 部 分 工 程 進 行 期 間 擴 建 ， 以 加 裝

抽水機器，包括兩部以蒸汽推動的抽水機，每天可輸送 3 0 0 萬

加侖食水。抽水站在一九二五年再次進行擴建工程。時至今天，

在 大 潭 篤 原 水 抽 水 站 附 近 ， 仍 然 可 以 看 到 該 兩 部 蒸 汽 抽 水 機 的

煙囱。  

 

1 7 .  大 潭 篤 原 水 抽 水 站 周 圍 有 三 幢 職 員 宿 舍 ， 當 中 的 高 級 職

員 宿 舍 於 一 九 ○ 五 年 興 建 。 建 有 混 凝 土 樓 梯 並 連 接 儲 藏 室 的 職

員 宿 舍 於 一 九 ○ 七 年 落 成 ， 而 另 一 幢 宿 舍 則 建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，

原為壓力濾池室，後來才改建為職員宿舍。  

 

1 8 .  大 潭 篤 水 塘 及 其 配 套 工 程 於 一 九 一 七 年 竣 工 。 為 紀 念 水

塘 落 成 ， 當 局 為 水 塘 豎 立 紀 念 碑 ， 並 於 一 九 一 八 年 二 月 二 日 ，

由當時的港督梅含理爵士 ( S i r  F r a n c i s  H e n r y  M a y )（ 一九一二至

一 九 一 九 年 ） 主 持 啟 用 儀 式 。 標 誌 此 事 的 石 碑 仍 然 可 以 在 大 潭

篤水壩附近的路旁找到。  

 

1 9 .  在 一 八 六 三 至 一 八 九 九 年 期 間 ， 西 區 供 水 系 統 的 食 水 主

要 來 自 薄 扶 林 水 塘 ， 而 該 水 塘 主 要 負 責 為 港 島 中 西 區 的 居 民 供

應 食 水 。 在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， 大 潭 水 塘 群 組 成 了 東 區 供 水 系 統 ，

水 塘 群 不 單 是 香 港 主 要 的 水 塘 ， 並 更 成 為 港 島 食 水 供 應 的 骨

幹 。 隨 着 食 水 供 應 系 統 得 到 改 善 ， 市 區 範 圍 也 逐 漸 伸 延 至 港 島

的東部。  

 

2 0 .  大 潭 計 劃 所 採 用 的 工 程 技 術 較 薄 扶 林 水 塘 先 進 得 多 。 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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扶 林 計 劃 完 全 依 靠 重 力 流 原 理 輸 送 食 水 ， 但 在 大 潭 計 劃 最 終 的

食水總供應量中，只有 2 0 %以重力流的形式輸送。  

 

2 1 .  此 外 ， 大 潭 水 塘 群 促 進 了 水 務 設 施 的 技 術 發 展 。 為 興 建

水 塘 群 ， 當 局 史 無 前 例 地 建 造 了 一 條 隧 道 管 道 ， 貫 穿 黃 泥 涌 的

山 嶺 ， 並 且 引 入 香 港 食 水 供 應 歷 史 上 首 個 抽 水 機 械 裝 置 ， 以 克

服 因 重 力 而 造 成 的 限 制 。 在 剛 踏 入 二 十 世 紀 的 時 候 ， 這 些 創 新

的 水 務 工 程 技 術 推 動 了 本 港 的 城 市 和 社 會 發 展 ， 並 且 改 善 了 維

多利亞城的衞生情況。  

 

黃泥涌水塘黃泥涌水塘黃泥涌水塘黃泥涌水塘  

 

2 2 .  黃泥涌水塘位於深水灣上方，黃泥涌峽附近，是本港繼

薄扶林水塘及大潭上水塘之後第三個最古老的水務建築。  

 

2 3 .  自 一 八 九 四 年 瘟 疫 爆 發 後 ， 香 港 原 已 欠 佳 的 衞 生 情 況 更

趨 惡 劣 ； 政 府 遂 採 納 查 維 克 報 告 所 提 出 增 加 及 改 善 供 水 資 源 的

建 議 ， 於 一 八 九 九 年 興 建 黃 泥 涌 水 塘 ， 作 為 大 潭 水 塘 群 以 外 的

輔助水源。黃泥涌水塘的儲水量為 2  7 0 0 萬加侖，約為薄扶林

水 塘 儲 水 量 的 百 分 之 三 十 八 。 黃 泥 涌 水 塘 範 圍 內 現 存 具 歷 史 價

值的構築物，包 括一條高 5 0 呎、長 2 7 0 呎的石壩、一個水掣房

和一個導流壩。  

 

2 4 .   隨着其他較大型的水塘相繼落成，黃泥涌水塘逐漸變得

可 有 可 無 。 到 了 一 九 六 ○ 年 代 末 期 ， 該 水 塘 對 本 港 的 供 水 服 務

不 再 重 要 。 當 時 的 市 政 局 提 議 利 用 小 型 水 塘 和 集 水 區 來 改 善 市

區 的 康 樂 設 施 。 於 是 ， 被 視 為 小 型 水 塘 之 一 的 黃 泥 涌 水 塘 於 一

九 八 六 年 停 止 原 來 的 運 作 ， 成 為 本 港 首 個 划 艇 公 園 ， 開 放 給 市

民大眾參觀。   

 

九龍水塘九龍水塘九龍水塘九龍水塘  

 

2 5 .  九 龍 水 塘 乃 九 龍 半 島 首 個 水 塘 ， 也 是 九 龍 水 塘 群 的 主 要

部 分 。 九 龍 水 塘 群 還 包 括 九 龍 副 水 塘 、 石 梨 貝 水 塘 及 石 梨 貝 接

收水塘（又稱九龍接收水塘）。  

 

2 6 .  九 龍 水 塘 的 興 建 與 城 市 發 展 密 不 可 分 ， 而 都 市 化 的 進 程

亦 無 疑 與 供 水 服 務 息 息 相 關 。 由 於 政 府 最 初 將 九 龍 半 島 視 為 軍

事 基 地 ， 因 此 否 決 了 在 該 處 興 建 水 塘 的 建 議 。 正 因 如 此 ， 當 九

龍 半 島 於 一 八 六 ○ 年 割 讓 予 英 國 時 ， 政 府 並 沒 有 打 算 為 這 片 仍

然 只 是 依 靠 井 水 和 溪 流 作 為 水 源 的 新 領 土 開 拓 更 大 的 儲 水 空

間。  

 

2 7 .  踏 入 二 十 世 紀 ， 政 府 決 定 發 展 九 龍 半 島 ， 於 是 推 出 「 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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龍重力自流供水系統」，並開始物色合適的地點。工務局派出工

程師傑斯 ( L .  G i b b s )勘探九龍半島的地形。一八九八年，中國將

新 界 租 借 給 英 國 ， 政 府 於 是 可 以 在 九 龍 半 島 以 外 的 地 方 ， 物 色

更 多 而 且 更 適 合 興 建 水 塘 的 土 地 ， 建 設 水 務 設 施 。 傑 斯 覓 得 一

片 位 於 界 限 街 以 北 、 筆 架 山 以 西 、 針 山 以 南 的 谷 地 ， 遂 於 一 九

○ 一 年 展 開 興 建 九 龍 水 塘 的 工 程 ， 亦 即 「 九 龍 重 力 自 流 供 水 系

統 」 的 第 一 階 段 。 該 工 程 包 括 興 建 水 壩 、 儲 水 池 、 濾 水 池 ， 以

及 一 條 從 水 塘 直 達 油 麻 地 抽 水 站 的 引 水 管 道 。 工 程 於 一 九 一 ○

年完成，新落成水塘的儲水量為 3 . 5 3 5 億加侖。  

 

2 8 .  九 龍 半 島 的 供 水 方 式 隨 着 九 龍 水 塘 的 落 成 而 急 劇 轉 變 。

水 塘 儲 存 的 雨 水 ， 取 代 了 慣 用 的 井 水 和 地 下 水 ； 而 更 完 善 的 供

水網路，也意味着政府可以開始發展九龍半島。  

 

城門城門城門城門 （（（（ 銀禧銀禧銀禧銀禧 ）））） 水塘水塘水塘水塘  

 

2 9 .  香港的人口不斷增加，從一九○一年的 2 8 3  9 7 5 人增至

一九三一年的 8 4 0  4 7 3 人。由於對食水的需求日增，政府繼九

龍供水系統後，再提出在城門河谷興建水塘的計劃。  

 

3 0 .  政 府 決 定 在 位 於 荃 灣 、 葵 涌 及 沙 田 的 山 嶺 之 間 的 低 地 ，

即城門河谷，興建下一個水塘。  

 

3 1 .  城 門 （ 銀 禧 ） 水 塘 是 城 門 河 谷 水 塘 計 劃 的 核 心 工 程 。 該

計 劃 於 一 九 二 三 年 由 當 時 的 工 務 司 韓 特 臣 ( R . M .  H e n d e r s o n )制

訂 ， 他 探 討 了 利 用 城 門 谷 一 帶 的 溪 澗 作 為 供 水 水 源 的 可 能 性 。

計 劃 的 主 要 項 目 ， 是 於 河 谷 的 峽 口 建 造 一 個 巨 型 堤 壩 收 集 雨

水，形成一個大水塘，為當時三十年代港九各區合共 7 0 至 8 0

萬 的 人 口 ， 供 應 額 外 的 食 水 。 水 塘 原 本 稱 為 城 門 水 塘 ， 後 來 於

一九三五年正式改名為銀禧水塘，以紀念英皇佐治五世登基 2 5

周年。  

 

3 2 .  城 門 水 塘 於 一 九 二 三 年 開 始 動 工 ， 工 程 分 三 期 進 行 ， 歷

時 1 4 年，到一九三七年整項計劃方告完成。新落成的水塘總容

量達 3 0 億加侖。食水經引水道引往九龍半島的市區，並經海底

輸 水 管 輸 送 到 港 島 ； 城 門 水 塘 遂 成 為 戰 前 最 主 要 和 儲 水 量 最 大

的水塘，為九龍半島和港島供水。  

 

3 3 .  位 於 城 門 水 塘 主 壩 西 南 端 路 旁 的 紀 念 碑 ， 以 花 崗 石 板 建

造 ， 嵌 於 一 幅 花 崗 石 擋 土 牆 上 面 ， 上 面 刻 有 文 字 ， 記 錄 興 建 水

塘 一 事 。 城 門 水 塘 紀 念 碑 和 大 潭 篤 水 塘 紀 念 碑 ， 是 本 港 僅 有 兩

塊 為 紀 念 興 建 水 塘 而 豎 立 的 紀 念 碑 ， 分 別 紀 念 兩 個 在 二 次 大 戰

之前在港島及新界興建的最大水塘落成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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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仔水塘香港仔水塘香港仔水塘香港仔水塘  

 

3 4 .  儲 水 量 龐 大 的 大 潭 水 塘 群 雖 已 建 成 ， 但 由 於 只 靠 一 條 直

徑 1 0 吋的輸水管將食水從大潭供水系統輸送到港島西，供水量

仍 然 不 足 以 應 付 上 環 及 西 區 的 需 要 。 該 處 的 居 民 只 有 繼 續 依 賴

薄扶林水塘供水。  

 

3 5 .  為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， 政 府 決 定 採 納 新 的 香 港 仔 山 谷 供 水 計

劃 ， 尋 找 新 的 水 源 ， 而 否 決 了 斥 巨 資 安 裝 水 管 以 改 善 現 有 輸 水

系 統 的 方 案 。 計 劃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五 月 二 日 獲 得 通 過 ， 當 中 包 括

興 建 港 島 第 四 個 水 塘  — 香 港 仔 水 塘 ， 目 的 是 希 望 港 島 西 的

居民不用再只是依靠薄扶林水塘供水。  

 

3 6 .  香 港 仔 水 塘 由 上 水 塘 及 下 水 塘 兩 部 分 組 成 ； 前 者 於 一 九

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落成，儲水量達 1 . 7 5 億加侖，建有一條長

4 0 0 呎、高 1 3 8 呎的混凝土堤壩。香港仔水塘上水塘的啟用儀式

於 一 九 三 一 年 十 二 月 十 五 日 舉 行 ， 由 當 時 的 港 督 貝 璐 ( S i r  

Wi l l i a m  P e e l )（ 一 九 三 ○ 至 一 九 三 五 年 ） 主 持 ， 出 席 啟 用 儀 式

的 還 有 行 政 立 法 兩 局 的 議 員 。 香 港 仔 水 塘 下 水 塘 則 原 為 大 成 紙

廠 所 擁 有 ， 早 於 一 八 九 ○ 年 興 建 。 政 府 將 該 水 塘 改 良 及 重 建 ，

工 程 於 一 九 三 二 年 竣 工 ， 成 為 香 港 仔 水 塘 下 水 塘 ， 儲 水 量 達 9  

1 0 0 萬加侖。  

 

3 7 .  香 港 仔 水 塘 的 揭 幕 儀 式 亦 象 徵 了 港 島 儲 水 設 施 的 發 展 告

一 段 落 。 香 港 仔 水 塘 於 三 十 年 代 初 投 入 運 作 ， 進 一 步 紓 緩 了 只

是 依 靠 薄 扶 林 水 塘 及 大 潭 水 塘 供 應 充 足 食 水 的 壓 力 。 再 者 ， 隨

着 供 水 網 絡 進 一 步 擴 大 ， 連 鴨 脷 洲 等 偏 遠 地 區 也 能 獲 得 食 水 供

應。  

 

 

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建築特色  

 

薄扶林水塘薄扶林水塘薄扶林水塘薄扶林水塘  

 

3 8 .  前 看 守 員 房 舍 （ 即 現 時 的 薄 扶 林 管 理 中 心 ） 樓 高 一 層 ，

為 新 古 典 風 格 建 築 ， 附 有 白 漆 牆 壁 、 三 角 形 山 牆 ， 以 及 以 中 式

瓦 片 鋪 成 的 斜 尖 屋 頂 。 平 房 的 設 計 呈 長 方 形 ， 建 有 長 廊 ， 由 四

條天然終飾花崗石柱構成。  

 

3 9 .  分 水 站 為 一 長 形 坑 槽 ， 牆 壁 以 層 列 花 崗 石 鋪 築 而 成 ； 一

端呈半圓形，而另一端則為隧道進水口。分水站最顯著的特色，

是 進 水 口 一 端 設 有 屬 意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建 築 風 格 的 石 面 粗 琢

拱 楔 。 構 築 物 亦 建 有 橫 跨 坑 槽 的 多 孔 階 式 混 凝 土 牆 、 管 狀 鋼 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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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 護 欄 ， 以 及 一 個 高 出 地 面 的 長 方 形 儲 水 池 ， 水 池 牆 身 由 層 列

花崗石鋪築而成。  

 

4 0 .  四 條 石 橋 橫 跨 山 腰 四 條 支 流 的 排 水 口 。 石 橋 以 花 崗 石 砌

成 ， 飾 有 半 圓 拱 或 平 圓 拱 。 兩 條 較 小 的 石 橋 建 有 屬 意 大 利 文 藝

復 興 時 期 建 築 風 格 的 花 崗 石 蓋 頂 ， 砌 石 均 有 整 齊 的 削 邊 ， 而 石

面則為網狀或 蟲 迹狀。  

 

大潭水塘群大潭水塘群大潭水塘群大潭水塘群  

 

( a )  大 潭 上 水 塘  

 

4 1 .  大 潭 上 水 塘 水 壩 為 一 石 面 混 凝 土 重 力 壩 ， 層 列 粗 砌 砌 石

附 有 磨 光 琢 石 蓋 頂 。 沿 水 壩 而 建 的 行 人 通 道 或 坡 級 （ 大 概 是 為

進 行 定 期 檢 查 而 設 ） 設 有 鑄 鐵 安 全 欄 杆 ， 由 兩 排 圓 鐵 杆 構 成 ，

以倒轉 T 字形的鑄 鐵支柱承托，相信是水壩興建時原有的固定

裝置。  

 

4 2 .  水 掣 房 沿 水 壩 頂 部 大 約 三 份 之 一 位 置 興 建 ， 為 一 方 形 構

築 物 ， 以 層 列 石 面 粗 琢 花 崗 石 塊 築 成 。 水 掣 房 只 有 一 個 門 口 ，

後 面 的 兩 個 窗 戶 現 已 封 閉 。 原 來 的 廡 殿 式 屋 頂 已 改 為 平 屋 頂 ，

突出的飛 檐由雕飾托 臂承托。托 臂之間設有細小的通風口。  

 

4 3 .  石砌輸水道及石橋位於水壩西南面的小山丘後面。輸水

道與石橋成直角興建，橫跨昔日可能是河流的狹 窄 溝 渠。構築

物只以厚混凝土板建成，並以石礅 或柱子承托。石墩及柱子上

端有模塑柱頂或 托 臂，以承托混凝土板。  

 

4 4 .  隧 道 進 水 口 位 於 水 壩 南 面 ， 上 面 蓋 有 記 錄 儀 器 房 。 位 於

記 錄 儀 器 房 內 的 隧 道 進 水 口 飾 有 三 角 形 檐 飾 石 匾 ， 上 面 所 刻 的

年 份 為 一 八 八 三 至 一 八 八 八 年 。 進 水 口 裝 有 鐵 柵 ， 上 面 建 有 狹

窄 的 行 人 道 連 管 狀 鋼 製 防 護 欄 。 記 錄 儀 器 房 的 牆 壁 以 層 列 花 崗

石築成，平頂，護牆建有光面蓋頂，入口大門及窗 戶 設 計 簡 單 。

記 錄 儀 器 房 東 南 面 角 落 附 連 的 小 型 正 方 形 建 築 物 ， 築 有 石 面 粗

琢花崗石牆，與記錄儀器房的建築風格迥 異。  

 

4 5 .  寶 雲 輸 水 道 建 於 一 八 八 五 至 一 八 八 七 年 間 。 當 時 的 港 督

寶雲爵士 ( S i r  G e o r g e  B o w e n )在任內 決定進行大潭計劃，寶雲輸

水 道 便 是 以 他 的 名 字 正 式 命 名 的 。 寶 雲 輸 水 道 由 石 砌 成 ， 依 山

而 建 ， 全 長 1 6  5 0 5呎 ， 部 分 地 方 以 拱 形 結 構 承 托 。 最 顯 著 的 設

計 特 色 是 2 1個 相 連 的 拱 形 結 構 ， 由 每 塊 約 1 2吋 厚 的 花 崗 石 拱 楔

築 成 。 石 磈 以 順 磚 砌 合 方 式 鋪 砌 ， 接 縫 以 2 兌 1的 水 泥 漿 黏 合 ，

並 以 碎 屑 塞 進 水 泥 內 。 寶 雲 輸 水 道 屬 維 多 利 亞 時 代 土 木 工 程 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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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 建 築 。 水 務 設 施 建 有 石 砌 拱 形 結 構 ， 其 實 是 土 木 工 程 與 美 學

的結合。  

 

( b )  大 潭 副 水 塘  

 

4 6 .  水 壩 為 一 混 凝 土 重 力 建 築 ， 以 砌 石 鋪 面 ， 沿 水 壩 大 部 分

地 方 均 有 溢 流 或 溢 水 道 。 水 壩 兩 側 築 有 以 層 列 毛 石 砌 成 的 翼

牆 ， 以 承 托 堤 壩 ， 沿 護 牆 建 有 階 梯 。 此 外 ， 水 壩 西 端 裝 有 測 潮

計 ， 設 上 落 踏 板 連 防 護 欄 。 副 石 壩 位 於 溢 洪 壩 北 面 ， 並 以 石 面

土堤連接溢流壩。沿水壩頂部仍可看見原有的鑄 鐵安全欄杆。  

 

4 7 .  水 掣 房 位 於 副 石 壩 的 中 間 ， 設 計 呈 長 方 形 ， 築 有 石 面 粗

琢花崗石牆，平頂，入口大門及窗 戶設計簡單。  

 

( c )  大 潭 中 水 塘  

 

4 8 .  大 潭 中 水 塘 水 壩 為 一 石 面 混 凝 土 重 力 壩 。 水 壩 底 部 有 一

個 靜 水 池 ， 側 牆 以 混 凝 土 建 成 ， 並 設 有 管 狀 鋼 製 防 護 欄 。 基 於

水 壩 的 安 全 理 由 ， 溢 水 道 的 北 段 於 一 九 七 七 年 降 低 了 九 呎 ， 造

成現時壩頂內凹。  

 

4 9 .  水 掣 房 大 約 位 於 水 壩 的 中 間 ， 可 經 由 水 壩 上 面 的 行 人 天

橋 到 達 。 水 掣 房 建 於 突 出 的 平 台 上 ， 長 方 形 設 計 ， 飾 以 弧 形 牆

角 。 壩 基 或 底 座 由 數 層 磨 光 琢 石 築 成 ， 牆 壁 則 以 層 列 石 面 粗 琢

花 崗 石 築 成 。 建 築 物 四 面 有 突 出 的 層 拱 ， 層 拱 的 高 度 與 護 牆 相

若。建築物為平頂設計，門窗飾有半圓形拱形頂蓋及光面石檻。

建 築 物 其 中 一 角 設 有 長 方 形 鑄 鐵 雨 水 管 ， 連 附 有 水 管 耳 狀 裝 飾

的裝飾廢水斗。  

 

( d )  大 潭 篤 水 塘  

 

5 0 .  大 潭 篤 水 塘 水 壩 為 一 石 面 混 凝 土 重 力 壩 ， 中 間 位 置 匯 集

1 2 條 拱 形 溢 水 道 的 溢 流 。 壩 基 下 游 位 置 設 有 靜 水 池 及 行 人 天

橋 。 水 壩 以 層 列 花 崗 石 砌 成 ， 築 有 石 面 粗 琢 花 崗 石 裝 飾 護 牆 。

水壩當中 1 0 條溢水道已加建混凝土構築物，改為虹 吸溢水道；

而 其 餘 兩 條 位 於 整 列 溢 水 道 兩 端 的 溢 水 道 則 是 原 有 的 。 旁 溢 水

道以花崗石鋪面，兩側設有半圓形柱子。沿壩頂築有道路。  

 

5 1 .  水 掣 房 位 於 水 壩 近 南 端 位 置 ， 建 於 突 出 的 平 台 上 ， 前 面

設 有 鋼 製 懸 臂 式 露 台 或 狹 窄 的 行 人 道 。 水 掣 房 屬 長 方 形 設 計 ，

牆壁以石面粗琢花崗石興建，平頂，護牆飾有突出的模塑 飛 檐，

整 幢 建 築 物 四 面 均 有 蓋 頂 。 門 窗 建 有 半 圓 形 拱 飾 及 平 檻 ， 而 面

向道路的窗口經已封 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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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2 .  水 壩 南 端 的 紀 念 碑 飾 有 模 塑 底 座 、 凹 槽 板 及 斜 式 頂 。 石

上 刻 有 碑 文 以 紀 念 水 塘 落 成 啟 用 ， 並 刻 上 港 督 梅 含 理 爵 士 、 工

務局局長，以及有關工程師和承建商的名字。  

 

5 3 .  沿 大 潭 篤 水 塘 西 岸 興 建 的 四 條 石 橋 均 屬 花 崗 石 拱 形 結

構 。 橋 面 以 粗 琢 礫 石 鋪 砌 。 沿 橋 頂 飾 有 飛 檐 ， 另 建 頂 部 相 連 的

巨柱。柱子與拱形結構之間設有花崗石拱端托。   

 

( e )  大 潭 篤 原 水 抽 水 站  

 

5 4 .  大 潭 篤 原 水 抽 水 站 機 房 樓 高 一 層 ， 為 一 大 型 倉 庫 式 建 築

物 ， 牆 壁 以 紅 磚 砌 成 ， 斜 尖 屋 頂 鋪 砌 中 式 瓦 片 ， 是 罕 有 的 工 業

建 築 。 機 房 外 有 多 幢 附 屬 建 築 物 ， 用 作 鍋 爐 房 、 工 作 間 、 儲 藏

室 及 辦 公 室 。 建 築 特 色 包 括 牆 角 磚 、 半 圓 形 拱 飾 ， 以 及 窗 口 、

三 角 形 山 牆 、 柱 頂 和 小 圓 窗 的 拱 頂 石 。 後 期 加 建 的 附 屬 建 築 物

飾 有 簡 單 的 混 凝 土 橫 楣 和 平 檻 。 鋼 製 窗 框 鑲 有 細 塊 的 方 形 玻

璃。面向大海的牆壁上建有觀察孔，大概是戰時作防禦用途的。

建 築 物 東 端 設 有 一 個 地 下 防 空 洞 。 機 房 的 建 築 風 格 一 向 被 歸 入

新 喬 治 時 代 建 築 ； 但 把 機 房 形 容 為 喬 治 復 興 時 代 建 築 則 會 更 為

確切。  

 

5 5 .  煙 囱 位 於 機 房 後 面 ， 經 煙 筒 連 接 至 機 房 ， 以 抽 走 蒸 汽 鍋

爐 因 燃 煤 以 操 作 抽 水 機 而 產 生 的 煙 。 煙 囱 為 方 形 設 計 ， 以 紅 磚

砌 成 ， 底 座 為 突 層 ， 而 蓋 頂 則 為 挑 出 的 磚 層 。 煙 囱 的 建 築 風 格

大致與機房相配，但卻可歸入實用主義一類。  

 

5 6 .  高 級 職 員 宿 舍 位 於 機 房 東 面 盡 頭 一 高 出 地 面 的 平 台 上 。

主 建 築 樓 高 兩 層 ， 有 白 色 素 外 牆 和 斜 尖 屋 頂 ， 屋 後 的 有 蓋 行 人

通 道 連 接 白 色 的 單 層 工 人 宿 舍 ， 原 為 水 務 設 施 的 經 理 而 建 。 建

築風格被歸 類為新喬治亞式。  

 

5 7 .  職 員 宿 舍 於 一 九 ○ 七 年 建 成 ， 設 有 附 加 的 混 凝 土 梯 級 ，

並連接一個儲藏室，而另一幢職員宿舍，即 2 號職員宿舍，則

建 於 一 九 三 六 年 。 前 者 位 於 機 房 西 面 盡 頭 ， 磚 牆 已 塗 漆 ， 但 大

概 原 為 外 露 的 紅 磚 身 ， 與 機 房 一 致 。 屋 頂 是 以 中 式 瓦 片 鋪 成 的

斜 尖 屋 頂 ， 窗 戶 為 木 製 窗 戶 ， 頂 部 成 平 圓 拱 形 。 較 大 的 建 築 物

成 狹 長 的 長 方 形 ， 樓 高 兩 層 ， 向 海 的 一 面 有 開 放 式 長 廊 。 單 層

的 儲 藏 室 建 於 宿 舍 的 一 端 ， 略 為 傾 側 。 另 外 還 有 一 座 小 型 的 獨

立建築物，建於一九三六年。建築風格被歸 類為工藝美術。  

 

黃泥涌水塘黃泥涌水塘黃泥涌水塘黃泥涌水塘  

 

5 8 .  黃 泥 涌 水 塘 水 壩 建 於 水 塘 東 北 角 落 的 小 谷 地 ， 成 回 飛 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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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。水壩以層列大花崗石鋪成，頂部設有通道。  

 

5 9 .  水 掣 房 位 於 水 壩 的 中 間 ， 是 一 個 以 粗 琢 石 塊 築 成 的 小 型

方 形 構 築 物 ， 門 窗 四 周 以 磨 光 琢 石 圍 繞 。 入 口 上 方 的 門 楣 刻 上

一 八 九 九─ 水 塘 的 建 成 年 份 。 原 來 的 廡 殿 式 屋 頂 ， 已 於 一 九

七九年換上混凝土平屋頂。  

 

6 0 .  導 流 壩 是 水 壩 的 一 部 分 ， 用 以 排 走 滿 溢 的 存 水 。 導 流 壩

由 彎 曲 的 梯 級 形 石 塊 組 成 ， 連 接 斜 角 的 引 水 道 再 匯 合 水 壩 下 游

的 天 然 水 道 。 水 壩 、 水 掣 房 和 導 流 壩 為 工 程 構 築 物 ， 實 際 上 並

不 屬 於 任 何 一 種 建 築 風 格 ， 但 因 以 大 量 粗 琢 石 鋪 築 而 成 ， 令 人

聯想起雄 偉的佛羅倫斯建築。  

 

九龍水塘九龍水塘九龍水塘九龍水塘  

 

6 1 .  九 龍 水 塘 主 壩 位 於 九 龍 水 塘 與 九 龍 副 水 塘 之 間 ， 控 制 流

入 九 龍 副 水 塘 的 水 量 。 該 壩 為 一 混 凝 土 重 力 壩 ， 以 砌 石 鋪 面 ，

頂 部 築 有 道 路 ， 上 游 的 一 面 築 有 實 心 護 牆 ， 下 游 的 一 面 則 有 鋼

欄杆。  

 

6 2 .  主 壩 水 掣 房 是 由 水 壩 上 游 表 面 伸 延 出 來 的 方 形 建 築 物 ，

以 粗 琢 花 崗 石 塊 建 成 ， 金 字 塔 形 的 矮 屋 頂 以 混 凝 土 建 造 。 水 掣

房在一個豎井上，內有水掣控制水壩的汲水和水流量。  

 

6 3 .  溢 洪 壩 建 於 主 壩 的 東 南 面 ， 是 一 座 混 凝 土 重 力 導 流 壩 ，

兩 面 均 以 砌 石 鋪 面 。 主 壩 的 形 狀 是 彎 曲 的 ， 而 溢 洪 壩 則 為 一 條

直 壩 。 溢 洪 壩 上 有 一 座 道 路 橋 ， 由 九 座 花 崗 石 墩 支 撐 ， 橋 的 兩

面 均 有 簡 單 的 鋼 欄 杆 。 從 導 流 壩 排 出 來 的 水 ， 經 下 游 成 梯 級 形

的一面，流到下面的靜水池，最後流經一座三角槽口導流壩。  

 

6 4 .  記 錄 儀 器 房 建 於 溢 洪 壩 的 西 端 ， 其 設 計 和 構 造 均 與 主 壩

水 掣 房 相 同 。 另 一 座 位 於 溢 洪 壩 東 北 面 的 記 錄 儀 器 房 ， 則 是 以

粗 琢 花 崗 石 塊 建 成 的 小 型 方 形 建 築 物 ， 頂 部 為 混 凝 土 平 屋 頂 。

記錄儀器房裝有一道鋼門、鋼框 窗、防盜 鐵支和通風器。  

 

城門城門城門城門 （（（（ 銀禧銀禧銀禧銀禧 ）））） 水塘水塘水塘水塘  

 

6 5 .  紀 念 碑 位 於 水 壩 西 南 端 路 旁 ， 以 花 崗 石 板 建 造 ， 嵌 於 一

幅 花 崗 石 擋 土 牆 上 面 ， 上 面 刻 有 文 字 ， 記 錄 水 塘 建 成 的 年 份 、

設計師和工程師的名字，以及水壩的資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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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仔水塘香港仔水塘香港仔水塘香港仔水塘  

 

6 6 .  香 港 仔 上 水 塘 石 橋 大 概 以 鋼 筋 混 凝 土 建 成 ， 橋 身 成 平 圓

拱 形 ， 由 花 崗 石 墩 升 起 ， 並 有 線 條 模 仿 接 口 和 拱 楔 ， 石 橋 的 兩

旁 均 有 古 典 式 扶 欄 。 暗 渠 入 口 由 網 狀 紋 砌 石 塊 建 成 ， 並 有 裝 設

了鋼門和裝飾性鐵 閘的楔塊拱。石橋建有厚平台樓板。  

  

6 7 .  香 港 仔 上 水 塘 水 壩 是 一 座 混 凝 土 重 力 壩 ， 壩 面 以 層 列 預

製 混 凝 土 塊 鋪 築 ， 再 以 網 狀 紋 修 琢 石 面 飾 面 。 水 壩 上 游 的 一 面

垂 直 ， 下 游 的 一 面 則 為 斜 面 或 傾 斜 。 一 列 平 圓 拱 跨 過 中 央 的 溢

洪 壩 。 沿 壩 頂 有 一 條 道 路 ， 道 路 兩 旁 建 於 蓋 頂 上 的 花 崗 石 支 柱

之間設有護欄。  

 

6 8 .  水 掣 房 位 於 水 壩 中 間 ， 建 造 在 背 面 的 牆 上 ， 伸 建 至 水 塘

裏 。 牆 壁 以 層 列 預 製 混 凝 土 塊 建 成 。 水 掣 房 的 結 構 成 方 形 ， 門

口 面 向 道 路 ， 而 窗 口 已 封 閉 。 屋 頂 為 平 屋 頂 ， 四 周 均 有 無 花 紋

矮 牆 和 模 製 外 伸 的 檐 楣 圍 繞 。 水 塘 構 築 物 的 風 格 可 被 歸 類 為 受

意大利文藝復興時期影響的實用主義。  

 

6 9 .  香 港 仔 下 水 塘 水 壩 是 一 座 混 凝 土 重 力 壩 ， 背 面 的 牆 壁 垂

直 ， 前 面 向 下 游 的 牆 壁 則 為 斜 面 或 傾 斜 。 水 壩 有 一 個 圓 頂 溢 洪

堰，沿壩頂有一條行人天橋，兩旁均有護欄和支柱。  

 

 

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 

 

7 0 .  薄 扶 林 水 塘 、 大 潭 水 塘 群 和 黃 泥 涌 水 塘 是 本 港 最 早 的 三

項 水 務 工 程 ， 深 具 開 創 意 義 ， 在 早 年 的 城 市 建 設 過 程 中 ， 這 些

水 塘 的 興 建 對 香 港 的 社 會 發 展 相 當 重 要 。 這 些 水 塘 不 僅 表 現 出

早 期 的 殖 民 地 政 府 在 為 市 民 提 供 永 久 的 供 水 系 統 方 面 的 決 心 ，

同 時 也 展 示 了 當 時 如 何 把 西 方 的 土 木 工 程 專 門 知 識 應 用 於 本 地

環 境 中 ， 克 服 地 形 的 限 制 ， 為 香 港 創 造 出 獨 一 無 二 的 水 塘 工 程

壯 舉 。 一 些 在 當 時 首 次 引 入 的 水 務 設 施 元 素 ， 甚 至 成 為 日 後 水

塘建築的標準設施。  

 

7 1 .  踏 入 二 十 世 紀 ， 香 港 仍 然 是 倚 賴 在 十 九 世 紀 時 期 發 展 的

水 務 設 施 供 應 食 水 。 直 至 二 十 世 紀 初 期 ， 政 府 決 定 發 展 九 龍 半

島 才 開 始 興 建 更 多 儲 水 量 更 大 的 水 塘 ， 以 及 開 展 技 術 複 雜 的 跨

海 水 務 設 施 基 建 工 程 ， 令 城 市 發 展 的 範 圍 能 夠 延 伸 至 更 遠 的 地

區。  

 

7 2 .  從 興 建 薄 扶 林 水 塘 開 始 ， 政 府 一 直 發 展 本 港 的 水 務 設

施 ， 以 期 能 夠 應 付 人 口 日 增 所 帶 來 的 需 求 。 本 港 水 務 設 施 發 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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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轉 捩 點 是 在 一 九 一 ○ 年 九 龍 區 首 個 水 塘 投 入 運 作 ， 以 及 一 九

三七年城門（銀禧）水塘（二次大戰前 本 港 最 大 的 水 塘 ）落 成 ，

自 此 本 港 食 水 供 應 量 的 增 加 速 度 開 始 趕 上 人 口 增 長 的 速 度 。 嚴

重 的 缺 水 問 題 得 到 解 決 ， 食 水 的 供 應 足 以 應 付 社 會 的 基 本 需

要 。 雖 然 後 來 因 戰 後 大 量 人 口 湧 進 香 港 ， 致 使 充 足 的 供 水 出 現

例外的短缺情況；但戰前整個市區的供水網絡至此基本完成。  

 

7 3 .  至 今 ， 上 述 六 個 戰 前 水 塘 的 主 要 水 務 設 施 構 築 物 大 體 上

仍 保 持 完 整 無 缺 。 它 們 不 僅 為 公 共 供 水 設 施 的 演 進 提 供 了 活 生

生 的 例 子 ， 同 時 亦 見 證 了 香 港 自 十 九 世 紀 中 葉 至 一 九 三 ○ 年 代

末 期 （ 即 二 次 大 戰 之 前 ） 的 市 區 發 展 。 黃 泥 涌 水 塘 已 完 成 其 歷

史 使 命 ， 經 活 化 再 利 用 後 ， 已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改 建 為 一 個 划 艇 公

園 ； 其 餘 五 個 水 塘 則 自 建 成 以 來 ， 一 直 維 持 原 本 的 用 途 ， 仍 然

繼續運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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